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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建设勘察设计
法律制度

主讲 ：李文平

第四节  勘察设计监督管理和
违法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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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1 勘察设计监督管理机构

1.监督管理机构

Ø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：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、

设计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并对全国的施工图审

查工作实施指导、监督。

Ø国务院交通、水利等有关部门：按照国务院规定

的职责分工，负责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、

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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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1 勘察设计监督管理机构

1.监督管理机构

Ø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

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活动监督管理，且交通、水利

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负责本行政区域

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。

Ø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活动中的

违法行为都有权检举、控告、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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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1 勘察设计监督管理机构

2.监督管理内容

Ø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交通、水

利等有关部门应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共利益、

公共安全、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。

未经审查批准的施工图不得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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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 勘察设计的违法责任

1.建设单位的违法责任

Ø发包方将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业务发包给不具备

相应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 勘察、设计单位的,责令改

正,可处 50 万元到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建设单位

在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，却擅自

施工的，将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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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 勘察设计的违法责任

1.建设单位的违法责任

Ø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改正，处3万元

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通报：（1）压缩合理审查

周期的；（2）提供不真实送审资料的；（3）对审

查机构提出不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

准要求的。（4）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，还应当依照

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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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 勘察设计的违法责任

2.勘察设计单位的违法责任—非法承揽业务的责任

Ø未取得资质证书，予以取缔； 

Ø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，吊销其资质证书；

Ø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，或以其他单位的名义，

或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勘察设计

的单位，可责令其停业整顿，降低资质等级；情节

严重的，吊销资质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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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 勘察设计的违法责任

2.勘察设计单位的违法责任—非法承揽业务的责任

Ø 对于有上述各种行为的勘察、设计单位，还应处

合同约定的勘察、设计费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，

并没收其违法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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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 勘察设计的违法责任

2.勘察设计单位的违法责任—非法转包的责任

Ø有转包的单位，责令改正，没收其违法所得，处

合同约定勘察费、设计费 25%以上 50%以下的罚

款，还可责令其 停业整顿、降低资质等级；情节严

重，吊销其资质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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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 勘察设计的违法责任

2.勘察设计单位的违法责任—不按规定设计的责任

Ø对于不按工程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的勘察设

计单位，不按勘察成果文 件进行设计，或指定建筑

材料、建筑构配件生产厂、供应商的设计单位，责

令其改正，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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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 勘察设计的违法责任

3.勘察设计人员的违法责任

Ø个人未经注册，擅自以注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人

员的名义从事建设工程勘 察、设计活动的，责令停

止违法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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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 勘察设计的违法责任

3.勘察设计人员的违法责任

Ø已注册的执业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， 但未受

聘于一个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或同时受聘于两个

以上的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从事有关业务活动的，

可责令停止执行业务或吊销资格证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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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 勘察设计的违法责任

3.勘察设计人员的违法责任

Ø对于上述人员，还要没收非法所得，并处非法所

得的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

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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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2 勘察设计的违法责任

6.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责任

　　在勘察设计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

权、徇私舞弊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

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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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案情1

某厂
市设计院签订设计合同

竣工后，厂房北侧墙壁发生裂缝，该厂起诉市建某公司

签订施工合同 市建某公司

经勘察，裂缝是由于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的，结论是结构
设计图纸所依据的地质资料不准。该厂起诉设计院

市设计院答辩，设计院是根据该厂提供的地质资料设计
的，不应承担事故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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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案情1

某厂
市设计院

市建某公司

经法院查证：该厂提供的地质资料不是新建

车间的地质资料，事故前设计院也不知道该

情况。

[问题] (1)事故的责任是谁?

(2)某厂所发生的诉讼费应由谁承担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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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案情1

案例分析：1、事故所涉及的是设计合同中的责权

关系，与施 工合同无关，所以市建某公司没有责

任。

2、在设计合同中，提供准确的资料是委 托方的

义务之一，而且要对资料的可靠性负责，所以委

托方提供假地质资料是 事故的根源，委托方是事

故的责任者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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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案情1

案例分析：3、市设计院按对方提供的资料设计， 

似乎没有过错，但是直到事故发生前设计院仍不

知道资料虚假，说明在整个设 计过程中，设计院

并未对地质资料进行认真的审查，使假资料滥竽

充数，导致 事故发生，所以设计院也是责任者之

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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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案情1

案例分析：4、故在此事件中，某厂作为委托方应

是 事故直接责任人，应负主要责任；设计院作为

承接方，应负间接责任，是次要 责任人。

 (2)该案件中发生的诉讼费，主要应由某厂负担，

市设计院也应承担一小部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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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结

• 1、勘察设计的监督检查

• 2、勘察设计的违法责任

•    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单位、勘察设计人员、

•  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

